
 

 

 

 

 

 

 

國立高雄大學產學合作計畫書 

 

 

 

 

 
計畫名稱 

oooooooo 計畫 
 

 

 

 

合作廠商：ooooooo 有限公司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ooooo 系 ooo 教授 

執行期間：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1 日至 114 年 8 月 31 日止 

  



產學合作合約書 

 
立約人 oooooo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及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

「乙方」﹚。 

甲乙雙方為「ooooooo」（以下稱「本計畫」）計畫事宜，特立本契約，並同

意其條件如下： 

第一條：雙方合意 

一、甲方特此同意委託乙方執行本計畫，乙方特此同意受託，依據本合

約及國立高雄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辦法及其相關之規定從事計畫研

究與開發。 

二、若前項之法令變動時，雙方同意依最新之法令規定修正本契約之相

關條款。 

 

第二條：計畫內容 

一、本計畫內容詳如附件一計畫書，計畫書視同合約之一部分，其效力

與本合約書同。 

 

第三條：參與計畫人員 

研究人力 姓名(職稱) 服務系所或單位 
工 作

月數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

質、項目及範圍 

主持人 
oooo  

助理教授 
oooo 學系 4 

規劃與掌握計畫研究工作項目與進

度、實際成果品質掌握。 

 

第四條：研究期間 

一、本專案之執行期間自民國 114 年 5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4 年 8 月 31 日

止。 

二、如乙方認為本專案於執行期間內無法完成時，應於執行期間屆滿 30

日前以書面提出相關資料，於取得甲方書面同意後，始得展延。 

 

第五條：研究進度 

一、乙方應依約定時程，進行本專案並完成各階段任務，並定期向甲方為

進度回報。甲方將按計畫書所約定的查核內容，就乙方於各階段所完

成的工作進行查核。 

二、甲方得視需要隨時要求乙方就本專案之進度提出口頭報告及相關資料，

或派人員至乙方了解乙方執行本研究之情形。乙方對該人員應提供一

切必要之協助。 

 

第六條：驗收 



一、本專案所約定各階段任務及研究報告完成時，乙方均應立即以書面通

知甲方。 

二、甲方應於接獲前項通知後，會同乙方進行查核驗收。 

 

第七條：諮詢講解 

乙方應提供有關之諮詢講解，諮詢講解以 6 次為限，但前述諮詢講解之時

間、次數，甲方認為不足時，乙方同意得依甲方實際需要增加諮詢講解之

時數，但其費用另計。 

 

第八條：研究費用 

本專案之費用，總計新台幣 oo 萬元整，經費明細表如下： 

科  目 經  費 百分比 備    註 

人事費   
計畫主持人費用 

兼任助理費用 

業務費   儀器使用及各式耗材費用 

雜支   計畫執行所產生雜項費用 

管理費  15% 計畫管理費用 

總     計  100% 計畫總金額 

 

第九條：付款辦法 

研究費用應依下列條件，由甲方支付乙方： 

一、本契約總價款為新台幣 oo 萬元整。 

二、付款方式如下 

 第一期：甲方於計畫簽約後撥付乙方經費總額之 50％，計新臺幣 oo

萬元整。 

 第二期：甲方於計畫結束收訖結案報告後，撥付甲方經費總額之

50%，計新臺幣 oo萬元整。 

三、由乙方開立領據向甲方請款，經甲方確認內容無誤後 10 日內由甲方

以匯款或者開具即期支票，支付議定之各期計畫價款。 

三、甲方支付乙方各期費用，依法應扣繳稅捐者，該稅捐得由乙方逕行自

各期研究費用中扣繳。 

 

第十條：費用動支 

乙方應將費用單獨設帳，並依所載之研究費用預算科目動支研究費用。 

 

第十一條：支出憑證 



乙方應妥善保存有關本研究之所有支出原始憑證。甲方得隨時派員查核、

影印及抄錄前述憑證。乙方對甲方派遣之人員應提供一切必要之協助。但

乙方依審計法之規定已將有關研究之所有支出原始憑證按期送審計部查核

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設備借用 

一、乙方執行本研究有必要時，得借用甲方有關設備。甲方以不影響其正

常運作之情形下，得同意將前述設備借與乙方。 

二、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借用設備。借用物於乙方保管期間

如發生毀損、滅失及被偷等情事，乙方應賠償甲方所受一切損失。 

三、乙方向甲方借用設備，其往返運送、運費、產險費用及相關之運送風

險均由乙方負擔，乙方應將設備完好返還甲方。 

 

第十三條：智慧財產 

一、進行本研究前，甲乙雙方各擁有之技術及智慧財產權屬各自所有，可

自行使用。惟實施本計畫所產出之成果需使用到乙方既有之技術或智

慧財產權時，甲方需與乙方另訂技術移轉合約。 

二、本研究所產出研究成果之專利申請權、專利權、著作權、電路布局權

及其他衍生智慧財產權為乙方所有，甲方不得在未經他方同意下，自

行或透過第三人申請或註冊登記為智慧財產權人。 

 

第十四條：擔保責任 

乙方擔保本研究成果，完全係由其自行研究發展所得，無任何抄襲、仿冒

之情事，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權利(包含但不限於智慧財產權)。如有違

反，致甲方使用本研究結果受主張侵害第三人之權利並求償時，乙方同意

依甲方要求，協助提供必要之技術及諮詢。 

 

第十五條：保密責任 

  甲乙雙方因本工作而知悉或持有之任何資料文件及對方之業務機密，非經

雙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洩漏或交付予任何第三者。如有任一方或其參與

本研究之人員違反本條之規定者，應負責賠償他方因此所受之損害。 

 

第十六條：成果發表 

乙方計畫主持人在不違反甲方之保密政策下，可將本研究成果於教育目的

範圍內公開發表之，但應於事前 30 日以書面通知甲方。乙方未經甲方事

前書面同意時，不得以甲方之名義發表或揭露雙方間合作之關聯性。 

 

 

第十七條：權義轉讓 



任一方在本契約中之權利及義務，非經他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轉讓予任

何第三人。 

 

第十八條：生效日期 

本契約經由雙方依法簽章，自第四條所載研究期間之始日起生效。 

 

第十九條：契約終止 

一、除本契約另有約定者外，任一方當事人不履行本契約時，他方得以書

面通知其於 15 日內改正。逾期未能改正者，他方得另以書面通知終

止本契約。 

二、本契約如係因可歸責於甲方之原因終止或解除時，未完成之成果歸乙

方所有。如係因因可歸責於乙方之原因終止或解除時，未完成之成果

歸甲方所有。 

 

第廿條：契約修改 

本契約之修改須經雙方書面同意以修改或增訂之。 

 

第廿一條：不可抗力 

因水災、火災、風災、地震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致其不能履行

本契約或不能依本契約履行者，該方不負給付義務或遲延責任。 

 

第廿二條：一部無效 

本契約部分條款依法被認為無效時，其他條款仍應繼續有效。 

 

第廿三條：合意管轄 

因執行本契約而發生爭議時，甲乙雙方同意以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第廿四條：條文名稱 

本契約各條文及項目之標題，僅係為方便閱讀之用，不得據以解釋、限制

或影響各該條文或項目用語所含之意義。 

 

第廿五條：完整合意 

本契約之本文及其附件構成雙方對本案完整之合意。任何於本契約生效前

經雙方協議而未記載於本契約之本文或其附件之事項，對雙方皆無拘束力。 

 

第廿六條：契約文件及效力 

一、契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依契約優於契約附件。  

二、各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之處，以乙方解釋為

準。 



 

第廿七條：契約份數 

        本契約書壹式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執正本壹份為憑。 

 

第廿八條：本合約中有關收支項目，依本校之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辦法辦理。 

 

立約人： 

 甲  方：有限公司    

 代 表人 

 姓  名： 

 職  稱：負責人 

 地  址：高雄市 

 

 乙  方：國立高雄大學 

 代 表 人  

 姓  名： 陳啓仁 

 職  稱： 校長 

 地  址：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乙方計畫主持人：  

       姓  名：  

       職  稱： 助理教授 

 地  址：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  日 


